借 款 合 同

出借人（甲方）：_______________

借款人（乙方）_______________ 

担保人（丙方）_______________ 

乙方因      需要向甲方借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现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丙各方本着平等自愿、公平、诚实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就甲方向乙方出借资金一事订立本合同，以供各方信守。

第一条 借款金额

甲方同意借款人民币       元（大写：      元整)给乙方，如实际借款金额有出入，以转账凭证、收据或聊天记录等材料证明为准。

第二条 借款用途

借款指定用于  （借款用途）  ，乙方应按指定用途使用借款，不得挪作他用，不得用借款进行违法活动。

第三条 付款方式

乙方确认收款方式为以下第   种方式：

1、乙方现金收款。

2、乙方指定银行账户收款,乙方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为：

户  名：    

账  号：    

开户行：    

第四条 借款期限

本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为  个月，自   年  月  日起至     月   日止。借款实际发放日与借款起始日不一致的，借款起始日以借款实际发放日为准，借款期限随之顺延。乙方应于借款期限届满前即   年  月  日前将借款本息全部归还甲方。

第五条 借款利率

本合同项下借款利率为固定利率，借款月利率为   %，自乙方实际收到借款之日起计算。

借款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四倍计算，自乙方实际收到借款之日起计算。

第六条 还款方式

乙方选择以下第    种还款方式：

1.到期一次还本付息，利随本清；

2.按月结息，利息支付日为每月   日，借款到期利随本清。

第七条 保证责任

1.丙方作为担保人自愿为乙方向甲方的借款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若乙方违反本合同约定，未如期支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甲方有权要求丙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保证期限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2年。

2.乙方愿意以其拥有所有权并有权处分的位于          的房产（以下简称抵押物）作为借款抵押物抵押给甲方，并于收到借款后当日办理抵押登记。

3.保证担保范围包括本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以及甲方维权所产生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公证费、保全担保费、保全费、律师费、诉讼费、交通费等）。

第八条 违约责任

乙方应按合同约定的时间还款。如乙方未按期偿还借款，甲方有权追回借款，并按每逾期一日加收借款本金的＿％的逾期利息。

乙方未按时足额还款的，应当承担甲方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公证费、保全担保费、保全费、律师费、诉讼费、交通费等）。

第九条 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均提请绵阳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第十条 送达方式及送达地址条款

合同签订人所填写的地址信息，将作为通知、信件、律师函、法院文书、仲裁文书等一切书面文件的送达地址。若该地址送达的相关文件未成功签收，则文件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

双方确认的送达地址如下：

甲方地址：

邮政编码：                 收件人：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微信号：

乙方地址：

邮政编码：                 收件人：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微信号：

丙方地址：

邮政编码：                 收件人：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微信号：

第十一条  其他约定事项

1.本合同在各方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至本合同项下各项应付款全部结清之日终止。

2.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丙各持一份，每一份具有同等效力。

3.如有未尽事宜，应由双方协商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甲方：                            

   年   月   日

乙方：

   年   月   日

丙方：

年   月   日                  

